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第一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一）

贺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案

（2021 年指导性案例第 1 号，总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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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纪执法要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背道而驰，

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深恶痛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决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

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2018 年 9 月和 2019 年 6 月，中央

纪委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和《关于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工作意见》；

2019 年 6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

在审理报告、处分决定等审理文书中，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单列表述并处理到位；2021

年 1 月，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再次明确提出，要“深化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让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

气不断充盈”。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针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精准施治，持续释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驰而不息治“四风”树新风的强烈信号，为“十四五”开局

起步提供有效保障。

工作中，对于已经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均作出了明确的惩戒性规定；对于虽未造

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其他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也

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运用“第一种形态”，做到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

【基本案情及处理结果】

贺某，中共党员，某县国有农场主要负责人。2020 年 2 月，

该县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单位配发了电子测温计、消毒物

品等防疫物资，要求安排专人对进出人员和车辆逐一进行查证、

测温和登记，对公共区域定期进行消杀，并向单位职工及时下发

防疫物资。此后，贺某召开会议传达了相关要求，派人领取了防

疫物资、制作了进出人员和车辆登记表，并安排 2 名同志在门岗

处值守。贺某认为上述工作已经落实了疫情防控要求，遂不再过

问具体落实情况，也未对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开展情况进行检查。2

月 20 日晚 7 时前后，该县纪委监委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组在实地检

查中发现，该农场存在门岗处值守人员脱岗、未在门岗处配备电

子测温计和消毒防疫物品、未按规定对人员和车辆进出情况进行

检查登记、带班领导对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不了解等问题，随即要

求进行整改。2 月 21 日，贺某在未认真核实整改情况、也未进行



集体研究的情况下，直接签批并向县纪委监委监督检查组报送了

《整改报告》，称存在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2 月 26 日下午 5 时

前后，监督检查组再次进行实地检查，发现该农场仍然存在未对

出入车辆和人员进行检查登记、电子测温计存放在储藏室、门岗

处无人值守等问题，导致疫情防控工作存在严重隐患。5 月 16 日，

该县纪委经审查，认定贺某作为农场主要负责人，对疫情防控工

作仅作一般性安排，未及时督促抓好落实，工作浮在表面、流于

形式，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隐患，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决定给予

其党内警告处分。

【指导意义】

1.关于本案处理过程中两种分歧意见的辨析

认定是否属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必须要准确把握其

实质。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形成了如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贺某作为农场主要负责人，工作中不负责

任，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导

致疫情防控工作出现严重隐患，应认定为违反工作纪律。

第二种意见认为，贺某作为农场主要负责人，虽然召开会议

传达了工作要求、领取了防疫物资、制作了登记表并安排了值守

人员，但仅仅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

中没有见诸行动，防疫物资未按规定保管使用，所谓的登记表、

值守人员和防控措施也都是流于形式，是用形式上的“表面文章”



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造成严重隐患，应认定为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

经分析，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特点

是“虚”“浮”，不实事求是。从本案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看，贺

某确实存在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问题；但究其问题本质，则是不担

当不作为，工作作风漂浮、不严不实，暴露出贺某政绩观错位、

责任心缺失、满足于做表面文章等突出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的典型表现。

2.关于精准认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

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

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

重实效。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

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

们在认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善于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

质。

实践中，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二条列

举的情形属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典型表现形式外，《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

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等



条款列举的情形，只要符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本质特征，

均可认定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将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等问题认定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该在纪检监察文书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予以单列表述。但如果依照《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将某一问题认定为违反

政治纪律，则不宜重复认定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但在

汇总“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数据时，仍应纳入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予以统计。

【相关条款】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 年 8 月 18 日）

第一百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的；

（二）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的；

（三）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

中不见诸行动的；

（四）工作中有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 年 6 月 20

日）



第三十九条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或者

影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

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三）工作中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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